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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專宗學院佛學研究所論文集 

迴向之初探   

釋印融 

 

    

一、前言 

本文主要探討的方向有三個，一者，迴向的語義；二者，迴向在佛

教中的演變；三者，迴向的可行性。在語義方面，主要以南、北傳之經

典為依據，及梵、巴辭典中探其意義。對於演變流程，僅以原始佛教至

初期大乘為限。至於可行性方面，則從有限之相關資料來作探討。 

 

二、迴向之語義 

平川彰先生，於其所編輯的《佛教漢梵大辭典》
1
內，對迴向的梵

文用詞注有： 

parinamana，pari—nam（ nam ）等等。若是從pari—nam 來分析

的話（pari 是接頭詞， na 語根），pari 或 pari 有即迴繞及朝向

的意思

m 是
2
；而 nam 含義有曲折、轉變方向之意的

                                                

3
。而在《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
4
，對於parinamana則有

改變、轉變或轉向等的解釋。在梵本《般若經》典中，就引用了

anumodana—parinamana—parvartah，也就是隨喜迴向品。 

在《南傳藏》中，則見有 parinameti（Vinaya—pitaka II, p37）

或 parinamati（Sajyutta—nikaya III, p3）有迴入於自己的使用及

變異的意思，如下說到： 

　  1.明知為供養僧之物，而迴入為己有者，……突吉羅（漢譯南傳五，

頁五六）。 

　  2.彼色變易、變異（漢譯南傳一五，頁四）。 

 
1 平川彰編，Reiyukai 出版，日本，一九九七。  
2 SirM.Monier Williams：《A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 , p.591。  
3 1，頁五二八。  
4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 Franklin Edgerton, published by Risen 
Book Co., Japan, 1985, p.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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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含義之外，在《相應部》（Sajyutta—nikaya V, p38, 45, 47, 

49）中，也有談到： 

巴：Idha bhikkhave bhikkhu sammaditthij bhaveti vivekanissitaj 

viraganissitajnirodhanissitaj vossaggaparinamij＝（p42） 

這相當於《雜阿含經》卷二八，七六四經中所云： 

依遠離，依無欲，依滅，向於捨，是名修八聖道（大正二， 

二○○6—10ｂ）。 

捨（vossagga）相等於寂滅或涅槃的意思，如《雜阿含經》所說「此

則寂靜，此則勝妙，所謂捨，離一切有餘（依），愛盡，無欲，滅盡，

涅槃」（大正二，二二○ａ）。經中又言，對於無常法（五蘊）應當「知、

斷、盡、吐、止、捨、滅、沒」（大正二，四五 15ｃ—四九 13ａ）。這些

文字：遠離、無欲、滅、捨、離一切有餘（依）、愛盡、知、斷、吐、

止、沒等等都是異名實同，也都是表示涅槃。只不過《阿含經》有時是

以遮遣的方式來表達煩惱的消除，其實都是指涅槃而言。換句話說，向

於捨也就是向於解脫
5
。 

另外，在《南傳藏》中，也有提到將布施功德迴施與他，雖沒有像 

parinemane 那樣的遣詞用句，但從內容上來看似乎就是功德迴向與眾

生，令他們離苦得樂的情形，如以下所舉
6
： 

　  1.巴：tassa dakkhinam adisi.（《Petavatthu》〈Samsaramocakapetavatthu〉

（《離輪迴鬼事》），頁一五） 

英：assigned the donation to her
7
（《Sacred Books of The 

Buddhists Vol. XXXIV》,《Peta—Stories》, P.75） 

漢：布施為彼女（漢譯南傳二八，小部經典三，餓鬼事經，頁一

三） 

 
5 參考：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頁一二○。  
6 其他，還有小部經典，《鬱婆利品》中的《舍利弗母鬼事》、《難陀鬼事》、《權商鬼事》、

Serinipetavatthu《塞利尼鬼事》等（Pv. P.8-42, p.58／漢譯南傳二八，頁一五－二六，

頁四八）。  
7
《Sacred Books of the Buddhists Vol. XXXIV》, 《Peta—Stories》,〈Bald Headed〉, Translated 

by U Ba Kyaw, edited and annotated by Peter Masefield, published by The Pali Text Society, 
London,  1980, 1st edition, p.52-53: 5. Having clothed him, assign that donation to me
（ etaj acchadayitvana mama dakkhinaj adisa（ : have this layfollower clothed with that 
cloak that was being given to me and assign that donation to me, give（for me）a gift that is 
assigned. Then I will be happy……6…….assigned the donation to her（ tassa dakkhinaj 
adisu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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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巴：pattim
8
adasi（《Jataka》Vol. II,〈Macchuddanajataka〉 

（《魚群本生譚》）頁四二三，一‧二四－二七） 

     英：giving the merit（《The Jakata or Stories of The Buddha’s Former 

Births》, vol. II, p.288） 9
 

     漢：與我供養德（漢譯南傳三四，小部經典六，本生經，頁一五

五－一五七） 

　  3.巴：anvadisi（《Petavatthu》〈Sanuvasipetavatthu〉（《薩努瓦

西鬼事》），頁五○） 

     英：made it over
10
（《Sacred books of The buddhists Vol.   

XXXIV》,《Peta-Stories》p.192） 

     漢：以作迴施。（漢譯南傳 二八，小部經典三，頁四二） 

關於dakkhinam（= dakkhina）， 在《Dictionary of the Pali 

Language》頁一○九—一○八，譯為禮物、供養出家人的物品，或施予

鬼的供品。而a- wdi （=adisati，頁一五），從《Dictionary of the Pali 

Language》中僅有指示、指出與說出的意思。除以上所說之外，在梵英

辭典《A Sanskrit —English Dictionary》頁一三七內，a- wdi 還包

含了宣示的意思。綜合兩者，可說是宣示此禮物是要給予某人的。但是，

若根據以上所引的經文，dakkhinam不僅是禮物或供品等而已，經典所

欲表達的，已是超乎一般所謂的物質性東西，而是影射為抽象的事物如

功德。在梵文辭典《Buddhist Hybrid SanskritGrammar and Dictionary》，頁

二六○－二六一中，就直接將它（梵文：daksinadewana
11
）解釋為：

除了布施或行者自己之外，將布施或行善所得到的利益或功德施予他

人。不過，經中也有直接引用「功德」之語如pattim adasi。依Rouse

所譯，pattim adasi是將功德（merit）給（adasi）與之意。 

綜上來說，迴向所用的語詞不僅是parinamana而已。依據南傳經

                                                 
8
《A Dictionary of the Pali Language》by Robert Caesar Childers, ”by Robert Caesar Childers, 
published by The Rinsen Book Company, Japan: Patti（f.） : …… is sometimes used for the 
merit, gain, advantage or prospective reward of a good action, and this merit may be 
transferred by supererogation to another by an exercise of the will. 

9 Translated by W.H.D. Rouse, M.A., published by The Pali Text Society, Oxford, 1995. 
10 Made over （anvadisi）: assigned; to show to whom he dedicated it on that occasion……8，

p.193。  
11 bhagavan daks inadewanam krtva prakrantah（《The Divyavadana》[《譬喻集》] edited by 

E.B.Cowell, published by Indological Book House, India, 2nd edition 1987, p.197 line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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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亦有很多與迴向相關的語句，如dakkhinam adisi、pattim adasi、

anvadisi等等。然，大致上迴向可說是轉此向彼的意思；於佛教中，即

是將個人的修行功德轉向一個目標或其他人。在此方面，淨影慧遠法

師，也作了三種分類，即菩提迴向、眾生迴向及實際迴向
12
。以上主要

是就「迴向」之詞善做說明，雖所提到「迴向」一詞於各處不同義含，

然就各時期之「迴向」義含演變的探討，到下一章節中詳談。 

 

三、迴向含義的演變 

（一）原始佛教時期之迴向義 

1.迴向於涅槃 

在《阿含經》典中最早的迴向思想，大抵上是以迴向涅槃為主，如

在《雜阿含經》（大正二，卷二一（五六一經）、二六（六五六經）、二

七（七二六、七二七、七三八、七四一、七四二、七四四－七四七經）、

二八（七六四經））中，談到修三十七道品時，世尊便告訴弟子們要「依

遠離、依無欲、依滅，向於捨」。捨，如前已說，是涅槃的別名。為什

麼世尊要弟子們迴向呢？出家修道者，發厭離心、願離三界煩惱的繫

縛，這是理所當然的事，但如何去維護這份發心，那就不是那麼容易的

了。因此，世尊才多次叮嚀弟子們要迴向於解脫上，而非為其它的人天

果報。所以，迴向可說是維護發心，令之長久持續不變的一個重要方法。

不斷的迴向也等於時時刻刻的提醒自己，莫忘當初的發心，如此小心翼

翼的維護著它，不讓它輕易的退失，乃至無明與貪愛斷盡，達到涅槃的

境界為止。這樣的迴向，是原始佛教中所常見，也是佛教原有的特色。 

2.決定業報與往生善趣 

迴向於出世間是《阿含經》的主要目的，但也有迴向於世間果報，

如《雜阿含經》卷四八，有六天女勸一位來至拘薩羅國，名叫粗牛的彈

琴人說： 

若男子女人，勝妙衣惠施，施衣因緣故，所生得殊勝，施所 

愛念物，生天隨所欲；見我居宮殿，乘空而遊行，天身如金 

聚，天女百中勝，觀察斯福德，言迴向中之最（大正二，三 

五三 26ｂ—三五四 22ａ）。 

 
12
 慧遠法師撰：《大乘義章》卷第九，《大正藏》四四，六三六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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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讚揚生天的殊勝，鼓勵人們要迴向於彼。此處迴向與阿含中所

見一般迴向義顯然有別，然即使是世間福報的迴向，仍是不出「自作自

受」的範圍，尚見不到迴向他人之義。另外，在談論到業報問題的時候，

有說隨重業、隨習氣、隨憶念
13
來決定果報的定向，而迴向也是有決定

果報趣向的作用，如《佛為首迦長者說業報差別經》提到說： 

復有業能令眾生得決定報，若人於佛法僧及持戒人所，以增 

上心施，以此善業發願迴向，即得往生，是名決定往生，是 

名決定報業。若業非增上心作，更不修習，又不發願迴向受 

生，是名不定報業（大正一，八九三 27ａ—18ｂ）。 

所以，平時除了積極修善，累積一切福德資糧之外，發願迴向於善

趣也是相當重要。這猶如《雜阿含經》卷三三（大正二，二三七 28—29ｂ）

中，佛告摩訶男說：「莫恐莫怖，命終之後不生惡趣終亦無惡，譬如大

樹順下順注順輸」。若大樹是傾往東方而長，若有一天被砍下，它一定

會往東方倒。同樣的，若人經常將所修的善業迴向於善處，死後即得往

生於彼處。發願與迴向往往都是相提並論，發願可說是欲心所，迴向則

是將目標設定；有了欲求的心，再加上目標的確定，這才能決定未來的

果報如何。 

此義之迴向與迴向涅槃有相似之處，其中差別只是一者是迴向人天

善處，一者是出世間解脫處。然二者皆是指意志、意向所趨，功德力之

集聚，導歸一處之意。 

3.布施與迴向 

在早期的印度，布施已成為了民間的一個重要的風俗民情。許多宗

教無不提倡人們要布施，人民也認為這是能夠給他們帶來福報，來生生

於天上，甚至能消除所作的罪業
14
。尤其是在婆羅門教中，透過某種宗

教的儀式來行布施供養婆羅門（Brahman）或天神（Deva）是能得到很

大的福德。佛教興起後，這一種觀念仍然持續不變，在佛教的經論中也

是頻頻的出現與布施有關的故事，如釋迦佛的本生故事等，不少都是與

布施有所聯繫。因此，迴向與布施也構成了嚴密的關係，如《中阿含經》

說：一位拘娑羅國王的兒子名叫長生童子，正當其父王面臨敵國威脅的

 
13 參考，印順導師：《成佛之道》頁七六—七八，正聞出版社，八十二年九月初版。  
14 參考：Vijay Nath: 《Dana: Gift system in Ancient India》, Munshiram Manoharlal Publishers, 

1st published in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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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他勸導波羅奈城中諸貴豪族們一起布施修福，「以此施福願拘娑

羅國王長壽，令安隱得解脫」（大正一，五三四 23—25ａ）。又如《南傳增

支部》中說：毘沙門大王（Vessavana maharaja）請難陀母優婆夷，將

誦經及供僧的功德迴向給他，如彼言： 

……「（難陀母：）善哉賢友！依我所誦之法門，是為送卿 

之禮物。」「（王：）善哉姊妹！此乃給我之禮物。明日以舍 

利弗、目犍連為上首之比丘僧伽，未食朝食而將來毘努建達 

伽村。供養其比丘僧伽已，即稱為我之布施，而此乃為給我 

之禮物（maman dakkhinamadisyyasi）。」（漢譯南傳，增支 

部經典四，第二二冊，頁二六＝Avguttara iv, p.63-67） 

又在《雜阿含經》卷三七（Avguttara V, P.269 ；漢譯南傳，第

二五冊，頁一九三）中，也提到一位名為生聞的婆羅門請教世尊說： 

瞿曇，我有親族極所愛念，忽然命終，我為彼故信心布施，云何世

尊，彼得受不（大正二，二七二 12—18ｂ）？ 

這是為已故的親屬布施，彼是否能得到利益之問題。如此以布施功

德迴向與亡者之事，在南傳《餓鬼事》中，多處可見。 

《餓鬼事》是南傳《小部》的第七部，其中內容與《雜阿含經》中，

目犍連尊者遇鬼之事顯然是有關係
15
。在《雜阿含經》中並沒有談到如

《餓鬼事》中那樣，以布施僧眾的功德可以增長餓鬼的福報，只是說明

了他們的業果因緣，並勸導他們改過向善。反之，在《本緣部》的《撰

集百緣經》卷五〈目連入城見五百餓鬼緣〉（大正四，二二四ａ—二二

五ｂ）中，才有談到如餓鬼求助於目連尊者，願尊者從彼親里求索財物，

用設餚膳請佛及僧，令他們能夠脫離餓鬼之身的例子。由這可以看出同

樣的事情，卻有不盡相同的內容，即後者已有包含了迴向的思想，就和

《餓鬼事》一樣。到底迴向的思想是否就是屬於後期才有，其實也不盡

然，如前所引，可知功德迴向與他人早在阿含中已經存在，只不過阿含

比較偏重於個人的修持，所以在遇到鬼時也是為他們說法，令他們生起

慚愧，懺悔的心，從而才能障除福增。關於功德迴向與他的例子雖也有

談及，相對之下似乎是少之又少。不過，儘管如此，我們似乎可確定功

德迴向他人之迴向義，在《阿含經》中早已存在，後頭大乘重在迴向他

 
15 參考：印順導師，《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頁八四九—八五二，正聞出版社，民國六十

年二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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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迴向義，應是其來有自。 

（二）部派佛教時期之迴向義 

1.繼承阿含之說法 

原始佛教的時代，是以佛所說為弟子們修行的準繩。佛入滅以後，

則由弟子們將所聞的教說結集成經（sutra），直到部派佛教，又將所結

集下來的經典作更進一步的論究與整理，其中最龐大的論著可說是說一

切有部的阿毘達磨論。大致上，阿毘達磨論的迴向可說是繼承《阿含經》

的說法，如《大毘婆沙論》中隨處皆可見到像以下的語句： 

1.謂從布施。乃至七處善。皆以迴向解脫（大正二七，三○28 

ｃ）。 

2.諸仁者念等覺支是我世尊自覺自說依厭離滅迴向於捨（大正 

二七，一五四 17ａ）。 

這樣的理念不但在有部論中得見，而且還引用了「迴向」之詞，同

時論中更擴充其中的內容，強調迴向的重要性，如《大毘婆沙論》這樣

提到： 

若有根本業道淨近分亦淨，非惡尋思之所損害。攝受正念 

迴向解脫。世尊說彼所受律儀，是殊勝業能獲大果（大正 

二七，六四八 7—11ｂ）。 

所以，無論是行持任何的善法，甚至能持受很多的戒律，表面上身、

口、意非常清淨，若不迴向於解脫，一心只求生天，則不得涅槃大果；

反之，若是小小的善業，乃至根本或少分戒，若是都能迴向於解脫的話，

將來必會出離生死輪迴，證得涅槃。由此更加證明佛教所謂迴向之本來

精神。 

有關《阿含經》中所說的生聞婆羅門請教世尊布施迴向已故親人之

問題，有部也有記載，同時還作了更詳細的解說。在《大毘婆沙論》卷

一二中就說到（詳細內容於「迴向之可行性」一章說明，故此處略引）： 

……遂集親里，請諸沙門婆羅門等，設大施會，願此資彼捨 

苦受樂。爾時餓鬼於自住處，見如是事，於自親里生眷屬想 

，於其財物生己有想，即時歡喜；於福田所，生信敬心；於 

其所作起隨喜心，便離重苦，由此因緣祭祀則到（婆沙大正 

二七，卷一二，六一ａ）。…… 

早期在《阿含經》中僅提供了微小的訊息，以證明布施功德迴向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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餓鬼趣的可能性，現在有部作了更進一步的解說與分析，並也舉出當時

其他論師的意見。由此可知，迴向與眾生的論題不但是在原始佛教即已

存在，同時在部派時期中也是受到諸論師們的關切，進而成為討論的對

象之一。除此之外，在《根本說一切有部毘奈耶》卷二二（大正二三，

七五三 17—23ｃ）中，也提到以誦經福德迴向於諸天龍神，以求援助。雖

然文中沒有正式引用「迴向」這樣的語詞，可是從內容中所說：願以誦

經的福德資助諸天神，盼望他們能夠被蔭眾生。這類似南傳的《魚群本

生譚》，菩薩將布施魚群的福德供養河神之後，便蒙其恩澤；與南傳《長

部》所說：供養於諸天，便能受惠顧，彼此似乎有如出一轍的情形。 

2.有部之菩薩思想中的迴向 

在部派時期，大乘的思想已在蘊釀中，特別是大眾部、分別說部及

說一切有部的譬喻經師們對菩薩的思想給予發揚光大。菩薩大悲的精

神，也讓原有只為解脫，主張「少事少業少希望住」的僧人被稱為是小

乘行者。這些小乘的行者也被認為是不究竟的，比起佛陀的智慧，還是

有所差距的。所以為求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行六度四攝的菩薩是比厭

離世間、速求涅槃的小乘行者來得殊勝了。這種思想的越趨發達，也導

致有部不得不採取重視的眼光來對待它了，所以在阿毘達磨論中也漸漸

有了菩薩的色彩。有了菩薩的思想存在，當然所談的迴向的內涵也就不

同於《阿含經》中專談自了的解脫涅槃了，因此《大毘婆沙論》說： 

菩薩過去三無數劫所修種種殊勝善行，皆為迴向無上菩提、利益安樂諸

有情故。由斯行願於最後身居諸有情最尊勝位，眾生遇者無不蒙益（大

正二七，卷七○，三六二 6—10ｃ）。 

有部的菩薩道是要經過三大阿僧祇劫修四波羅蜜，百劫修三十二相

好，最後才下生人間成佛。在這修學的過程中，所修的善行都迴向於菩

提與眾生。這無不都是在展現菩薩的菩提願與大悲心，同時也是別於小

乘的所在處。文中顯然已經說明迴向的步伐已朝往菩提與眾生的方向發

展。就連有部的律典中，原本誦戒的功德是著重在能得無為涅槃上，如

說一切有部的舊律—《十誦比丘波羅提木叉戒本》說：「慚愧得具足，

能得無為道，已說戒經竟，僧一心布薩」（大正二三，四七九ａ），到後

來的《根本說一切有部戒經》中也說：「我已說戒經，眾僧長淨（布薩）

竟，福利諸有情，皆共成佛道」（大正二四，四七九ａ）。其中表明了菩

薩思想所帶來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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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福與壽轉變之迴向 

此外，《大毘婆沙論》中也有提到將壽命轉成福報，福報轉成壽命

的例子，如說： 

1.云何苾芻留多壽行？答：謂阿羅漢成就神通得心自在，若 

於僧眾若別人所，以衣以缽或以隨一沙門命緣眾具布施，施 

已發願即入邊際第四靜慮，從定起已，心口念言：「諸我能 

感富異熟業，願此轉招壽異熟果。」時彼能招富異熟業，則 

轉能招壽異熟果（大正二七，六五六 18—23ａ）。 

2.云何苾芻捨多壽行？答：謂阿羅漢成就神通得心自在，如前布

施，施已發願即入邊際第四靜慮，從定起已心念口言：「諸我能感壽異

熟業，願此轉招富異熟果」，時彼能招壽異熟業，則轉能招富異熟果（大

正二七，六五六 7—15ｃ）。 

這是說明，得了神通的阿羅漢是能以定力將所布施的福德轉為壽

命，抑或將原有的壽命縮短轉變成福報。關於此，在《發智論》及《俱

舍論》中也有提到。其中有認為世尊的壽命本可以更長的，但為了證明

自己能降伏死魔與蘊魔，或是為了示現自己不貪長壽（因一般人都願長

壽）等等，這問題是部派當時所議論紛云。不過，這些行為的目的才是

應被重視的。增壽目的是為了利他與正法久住，而捨壽則因為是利他的

因緣不多，或為病苦及種種災難所逼
16
。 

無論是佛或阿羅漢，作如此的轉變，也就是迴此福報向彼壽命（或

相反）。然，這是要得神通的阿羅漢及佛才能做得到的，對一般未證悟

的人或沒有神通的慧解脫阿羅漢而言是無法辦到的。 

從此福壽互轉的例證可看出，若有足夠的助緣，本是福報或壽報之業

報，亦可隨之變現出不同的緣起相，而為之更易。 

（三）初期大乘時期之迴向義 

1.與菩提願、大悲心、無所得相應 

日本學者靜谷正雄所著的《初期大乘佛教之成立過程》，將大乘分

為「原始大乘」與「初期大乘」；並劃分〈小品般若〉之前的為「原始

大乘」，其後者為「初期大乘」。在「原始大乘」諸經中，談及迴向的有

《阿閦佛國經》〈發意受慧品〉及《舍利弗悔過經》。《舍利弗悔過經》

 
16 參考：《俱舍論》（《大正藏》二九，一五　—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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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說到： 

今現在菩薩行六波羅蜜者，某等勸樂助其歡喜，某等諸所得 

福，皆布施天下十方人民父母蜎飛蠕動之類、兩足之類、四 

足之類、多足之類，皆令得佛福，得辟支人（大正二四，一 

○九○28ｃ—一○九一 1ａ）。 

繫屬〈小品般若〉的經典也說： 

都計之合之勸助為尊種種德中為極是上，其勸助者是為勸助 

，勸助已持作阿耨多羅三耶三菩（《道行般若》〈漚嗀拘舍羅 

勸助品第四〉大正八，四三八 27ａ）。 

這些經典只引「用願」、「布施」、「持作」及「用求」，真正採用「迴

向」的經典有如《摩訶般若波羅蜜經》、《大般若波羅蜜多經》、《佛母出

生三法藏般若波羅蜜多經》、《大寶積經》〈不動如來會〉（《阿閦佛國經》

的異譯）、《維摩經》、《法華經》、《華嚴經》〈十迴向品〉等。其中就會

說像：「隨喜福德與一切眾生共之，迴向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摩訶般

若波羅蜜經》，大正八，二九七 2—4ｂ）」的話語。雖然兩者所用的譯語

不同，可是其中的含義是一樣的。 

大乘是重於悲心的，由悲心而發願上求無上菩提，與只「為自調為

自淨為自度」（《摩訶般若波羅蜜經》大正八，二九七 29ｂ—5ｃ），的二

乘聲聞不同。《智論》解釋聲聞的自調為正語、正業、正命；自淨為正

念、正定；自度為正見、正思惟、正方便。又布施因緣故自調，持戒因

緣故自淨，修定因緣故自度。而修定是無漏法的近因緣，無漏法即所謂

三十七道品、三解脫門等（大正二五，四八八ａ）。著重出離的二乘，

其修行多數偏於自度，對於度化的功作比較不積極，即做有也是基於自

我煩惱的調伏，如布施為了斷慳貪。相反的，菩薩為了度化眾生甚至可

以忍而不證涅槃。因此，菩薩往往以不忍眾生苦的心情，迴向無上菩提，

目的無非是「為調一切眾生，為淨一切眾生，為度一切眾生」。所以，

菩薩在完成般若道的修行後，便開始「莊嚴淨土，成熟眾生」的事業，

以便教化他們，令他們行諸善法乃至成佛。 

菩薩不但是要迴向菩提與眾生，同時所作的迴向也須與空相應，舉

例《摩訶般若波羅蜜經》，彌勒菩薩告訴須菩提：「是善男子行菩薩乘迴

向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心是緣事，若善男子取相不得如所念」（大正八，

二九七 4—6ｃ）。為何說不能取相呢？因為一切相皆無自性，如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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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時若菩薩如是知是諸法盡滅，所迴向處及法亦自性空，能 

如是迴向，是名真迴向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大正八，二九 

九 8—17ａ）。 

大乘法門在於菩提願、大悲心及無所得，尤其是無所得，可說是《般

若經》的中心思想。它貫穿了菩薩所有的修行法門，一再強調空的理論。

這些理論說明了我空與法空，由無自性而顯示諸法的實相。菩薩在修學

的過程中，必須抱持這種理念，了解諸法的實相，如此才能到達究竟。

同樣的，菩薩在迴向時，應如實觀察諸法的真實相貌，了知沒有能迴向

的人，所迴向的對象及福德。從它的本質中探測，沒有自性的存在，如

此才不會墮入常、斷等邪見中，因此菩薩不著是迴向，不取相，才是無

上的迴向，也是真能實現到達菩提的迴向。 

2.淨土法門中所談的迴向 

淨土法門是大乘佛法的另一特色，當時淨土類別有幾種，所談的迴向方

式也不一樣，如下舉例說明： 

（1）阿閦佛淨土 

在古譯的《阿閦佛國經》中，只談到迴向菩提方面，而在《大寶積

經》〈不動如來會〉
17
之〈往生因緣品第六〉中更作是說： 

菩薩摩訶薩行檀波羅蜜時，以此相應善根，迴向無上菩提， 

願與不動如來共相會遇。舍利弗！以此因緣當生彼界（大正 

一一，一○九ｃ—一一○ａ）。 

迴向無上菩提是兩者所共通的，但將它促成往生的條件之一，是古

譯中所沒有的。以諸善根迴向菩提，再發願往生彼土，意即希望往生彼

土的眾生，是必學習阿閦佛，發菩提心，修菩薩行，廣度眾生。阿閦佛

淨土可說只是攝化大乘根機的人，不像彌陀淨土那樣，是三根普被，就

連二乘人也可往生於彼。所以，願往阿閦佛淨土者，是必要迴向於菩提，

發大乘心，修廣大行。如此的迴向，雖說是往生彼國之因，其實仍是著

重在願求菩提上。 

（2）彌陀淨土 

在古譯的大阿彌陀經—《阿彌陀三耶三佛薩樓佛檀過度人道經》（大

正一二，三○○af）及《平等覺經》（大正一二）中沒有迴向的相關內

 
17 不動如來＝阿閦佛的異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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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但在其它的譯著如：《大寶積經》〈無量壽會〉，《佛說大乘無量壽莊

嚴經》（吳‧支謙譯）及後期等譯著，才漸漸出現。此中所談的迴向就

如《大寶積經》〈無量壽會〉中說： 

所有善根迴向願生無量壽國者，隨願皆生得不退轉，乃至無 

上正等菩提，除五無間……阿難，若有眾生，於他佛剎發菩 

提心，專念無量壽佛，及恒種殖眾多善根，發心迴向願生彼 

國，是人臨命終時，無量壽佛與比丘眾，前後圍繞現其人前 

，即來往生彼國得不退轉，當證無上正等菩提。……若他國 

眾生發菩提心，雖不專念無量壽佛，亦非恒種眾多善根，隨 

己修行諸善功德，迴向彼佛願欲往生，此人臨命終時，無量 

壽佛即遣化身，與比丘眾前後圍繞其所化佛光明相好與真無 

異，現其人前攝受引導，即隨化佛往生其國，得不退轉無上 

菩提（大正一一，九七 20ｃ—九八 11ａ）。 

若願往生彼國，除犯五逆之外，只要將一切功德迴向於彼，臨命終

時，便會得到阿彌陀佛與聖眾的接引。不但如此，往生於彼後即得不退

轉地，亦即無生法忍菩薩的階位，乃至得無上菩提。以功德迴向淨土，

即得往生並得不退轉，是大乘中的易行道，比起次第修證的難行道來得

容易多了。因為要在娑婆世界成就道業實在是件不容易的事，且較易退

道心，這對初學佛者的確會產生畏懼
18
。 

在後期的論注中，也有談到二種迴向，即往、還迴向如親鸞法師所

著之《如來二種迴向文》、《往相迴向還向迴向文類》、《入出二門偈頌》、

《教行信證》等。此乃依世親菩薩所著之《無量壽經優波提舍願生偈》

（又名《淨土論》或《往生論》）中，有關五念門中之迴向門所作的注

釋。《淨土論》云： 

出第五門，以大慈悲觀察一切苦眾生，亦應化身迴入生死園 

煩惱林中，遊戲神通至教化地，以本願力迴向故，是名出第 

五門。菩薩入四種門，自利行成就應知。菩薩出第五門，利 

益他迴向行成就應知（大正二六，二三三 17—24ａ）。 

親鸞法師由此分出兩種迴向如下（大正八三，六○六ａ）： 

往相：以己功德迴施一切眾生，作願共往生彼土阿彌陀如來安樂淨土； 

 
18 參考：《大乘起信論》（《大正藏》三二，五八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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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相：生彼土已，得奢摩他、毘婆舍那方便力成就，迴向迴入生死稠林

教化一切眾生，共向佛道。若往若還，皆為拔眾生渡生死海，是故言迴

向為首得成就大悲心故。 

往相迴向即對未證阿鞞跋致，一心發願往生淨土的菩薩而言。即以

五念門中修習禮拜門（身業禮拜阿彌陀佛，為生彼國故）；讚嘆門（口

業讚嘆，稱如來名、光明智相、名義，欲如實修行相應）；作願門（一

心專念畢竟往生安樂國土，欲如實修行奢摩他故）；及觀察門（觀彼土

莊嚴功德，阿彌陀佛功德莊嚴，及諸菩薩功德莊嚴）已，功德與眾生共，

迴向往生彼國。所謂還相迴向，即往生彼國後，如實修奢摩他（止）與

毘婆舍那（觀），得無生法忍入阿鞞跋致地已，再迴向教化眾生。以此

本願力迴向故，菩薩即著實的迴入穢土，投入教化、拔濟眾生的工作。 

因此，彌陀淨土的迴向具有二層意義，即迴向往生於彼外，還有迴向入

生死海度眾生。 

（3）《般若經》之淨佛國土 

《般若經》所說的菩薩道有二，一者、般若道，二者、方便道。《智

論》說：「般若將入畢竟空，絕諸戲論；方便將出畢竟空，嚴土熟生」，

菩薩修般若道的目的是為了斷生死根本，這與二乘人共，但還未到達究

竟；欲至究竟的佛智—一切種智，還須經過方便道的修行才能圓滿成

就，而菩薩的方便道即是建立在嚴土熟生上。所謂的嚴土熟生也即是建

設一個清淨的國土，讓眾生在修行上不易退道心。此是已證無生法忍，

七地以上的菩薩的任務。因此，迴向的範圍也包含了淨佛國土這方面，

如羅什譯的《大品般若經》卷二六說： 

菩薩摩訶薩，皆遠離如是粗業相，自布施，亦教他人布施； 

須食與食，須衣與衣，乃至種種資生所須，盡給與之，亦教 

他人種種布施。持是福德與一切眾生共之，迴向淨佛國土故 

。持戒、忍辱、精進、禪定、智慧亦如是（大正八，四○八 

10—13ｃ）。 

菩薩行布施等六波羅蜜，迴向淨佛國土，無非希望其未來的國土中

能福慧莊嚴。例如經中所說：菩薩以美味飲食、天香細滑等供養佛、僧，

并一切眾生。以此福德共一切眾生，迴向淨佛國土並作願，希望成佛時，

國土中亦能具足種種美味、天香等如天上的五欲，並能隨心所欲的得到

（《大品般若經》卷二六，大正八，四○八 29ｃ－四○九 4ａ）。行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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羅蜜是因，淨土是果，而迴向即引因至果之關鍵。菩薩若不迴向淨佛國

土，恐怕會墮入二乘的涅槃，如此便不能表現出菩薩的大悲心與菩提

願。換言之，迴向淨佛國土是菩薩行方便道的必然程序。 

（4）《維摩經》之淨土 

有關迴向淨土之資料，在《維摩詰經》中有如是言說： 

佛言：善哉！寶積，乃能為諸菩薩問於如來淨土之行。…… 

迴向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得一切具足功德國土……。 

從上來看，文中的含義是以一切功行迴向未來的淨土，至成佛時其

淨土才能具足一切功德。這與《般若經》所說：將因行中所造之福德，

迴向淨佛國土，誓願將來所造就的淨土也能具足一切，利益眾生，兩者

似乎一致。然而經中接著又說： 

如是寶積，菩薩隨其直心則能發行；隨其發行則得深心；隨 

其深心，則意調伏；隨其意調伏則如說行；隨如說行則能迴 

向；隨其迴向則有方便；隨其方便則成就眾生；隨成就眾生 

則佛土淨；隨佛土淨則說法淨；隨說法淨則智慧淨；隨智慧 

淨則其心淨；隨其心淨則一切功德淨。是故寶積，若菩薩欲 

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大正一四，五三八ａ 

—ｃ）。 

文中由「直心」到「隨其心淨則一切功德淨」，根據淨影慧遠大師

的解釋，此可從菩薩的種性位、十地、乃至成佛而作歸納；換言之，是

菩薩到成佛的整個過程。依彼所言，迴向是屬於第四、五、六地的菩薩，

亦即是柔順忍的階位，此時的迴向是趣向無生（大正三八，四三七 8—9

ｃ）。若果，此處的迴向也只是意志求得無生法忍罷了。菩薩證得無生

法忍後，才是開始修習方便慧，教化眾生。又從次第上來看，《維摩經》

是先教化眾生，隨眾生成就而說佛土清淨，即如此經的〈佛國品〉中說：

「眾生淨故世界清淨」
19
。此說又與《般若經》所談的先莊嚴淨土，後

成熟眾生，兩者的次第不同。 

3.小結 

綜上來談，在原始佛教時，迴向的觀念早已存在。尤其是婆羅門教

中，從他們的祭祀中，便有尋求幫助亡者離苦得樂的解決方法。這種方

 
19 惠敏法師，「心淨則佛土淨」之考察，第三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民國八十六年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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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即透過布施而希望亡者蒙益，也就是所謂的迴向。迴向與布施之間，

也有很大的關係。布施在印度的一般世俗理念中，是一種非常崇高的道

德行為。所以，經中常見迴向之前，布施或供養修行人是必然的步驟。

這些亦都是《阿含經》中早有記載的事實。但是，從阿含裡，我們亦不

難發現，原始佛教之著重點在自我解脫，因此，無論任何修行都強調迴

向於涅槃，這也是原始佛教之迴向的特質。 

直至部派佛教，除了繼承阿含的迴向思想外，更有擴大其內容的跡

象。其中有關福德迴向於眾生方面，有部對它的可能性有更詳細的解

說。同時，也基於大乘思想的逐漸興盛，迴向從自我解脫的強調，步向

菩提與利益有情。另外，在部派間，迴向於修行中也展開了另一個可能

性，即俱解脫的阿羅漢能於定中，迴向福德成壽命，或迴向壽命成福德。 

在大乘佛教初盛期，迴向開始認為二乘的涅槃是不究竟，因此，迴向於

菩提與眾生是菩薩行。在菩提道上，菩薩證無生法忍後，更須負擔嚴土

熟生的責任，所以迴向淨佛國土的思想也產生，如《般若經》及《維摩

經》中所說。然兩者對淨佛國土的主張不同，《般若經》是先成立淨土

後，才教化往生於彼的眾生；而《維摩經》則主張先教化眾生，至眾生

與自己的內心都清淨時，才可名為淨土。另也有著重往生者而談迴向，

如阿閦佛、阿彌陀佛淨土。欲往生阿閦佛國者，必具菩提心、菩薩行，

故迴向菩提才得以往生；而欲往生彌陀佛國者，無論利或鈍根者，只要

稱名發願迴向往生即可。 

同時，在初期大乘時，迴向更與懺悔、勸請、隨喜而形成大乘獨特

的修行法門。此法門最早可說是源自《舍利弗悔過經》，由安世高法師

譯，大約不會晚於西元一世紀
20
。懺悔、勸請、隨喜迴向，這三種法門，

最後也被稱為三品行。隨此法門的開展，引起了許多大乘經論的提倡，

如《三品經》、《大乘三聚懺悔經》、《般若經》、《華嚴經》〈普賢行願品〉、

《大智度論》及《十住毘婆沙論》等。 

迴向於佛教的流程中，大致上即依以上的幾個因素而展開演變。 

 

四、迴向之可行性 

在自利方面，迴向著重於修行的目標—涅槃、菩提或往生淨土。雖

 
20 參考：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頁五七○—五七六；頁一一三三—一

一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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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乘所強調各異，但這是對自我要求的行為。同時也是表示修道者的

志向，除無漏法外，更無別趣。通過迴向，將修行回歸解脫，無非是要

鞏固自己的志願，以免中途退失。特別是初發心學佛者，在各方面都尚

未具足，煩惱塵垢仍然深厚時，更須迴向，讓自己的菩提心與大悲心萌

生，如《十住毘婆沙論》卷六說： 

是菩薩以懺悔、勸請、隨喜、迴向故，福力轉增，心調柔， 

於諸佛無量功德清淨第一，凡夫所不信而能信受，及諸大菩 

薩清淨大行，希有難事亦能信受。菩薩信諸佛菩薩無量甚深 

清淨第一功德已，愍傷諸眾生無此功德，但以諸邪見受種種 

苦惱，故深生悲心（大正二六，四九 14—22ｂ）。 

如論所說，初學的菩薩精進勤修懺悔業障；勸請諸佛住世轉法輪；

隨喜諸佛及眾生行善功德；迴向菩提及眾生，目的在於培養福德及智

力。待其增廣後，內心剛強熾盛之煩惱得以調柔，才能對佛之無量清淨

功德深信不疑，漸而發菩提心，行菩薩道。因此，除了精進於道業，時

時不斷的迴向，不但是解脫道上的重要助緣，迴向者亦必能如願以償，

達成目標。所以，自利方面的迴向，若如實著落，必能成效。然而，利

他方面的迴向，則有不同的議論。 

（一）龍樹的看法 

一般談到迴向眾生時，都是將自己修行的福德迴向眾生，令彼福報

增長。但是，龍樹菩薩認為：因中所修的福德不能與眾生共而果報可與，

如《大智度論》卷六云： 

共一切眾生者，是福德不可得與一切眾生，而果報可與。菩 

薩既得福德果報，衣服、飲食等世間樂具，以利益眾生。菩 

薩以福德清淨身、口，人所信受；為眾生說法，令得十善道 

、四禪等，與作後世利益。末後成佛得福德果報，身有三十 

二相，八十種隨形好，無量光明，觀者無厭；無量清淨，梵 

音柔和，無礙解脫等諸佛法，於三事（乘）示現，度無量阿 

僧祇眾生。般涅槃後，碎身舍利，與人供養，久後皆令得道 

。是果報可與一切眾生，以果中說因故，言福德與眾生共。 

若福德可以與人者，諸佛從初發心所集福德，盡可與人，然 

後更作。善法體不可與人，今直以無畏、無惱施與眾生（大 

正二五，四八七ｃ—四八八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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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龍樹菩薩的立場上，菩薩因地中所累積之福德資糧，必須在果

報現前時才能施與眾生。初發心菩薩，由於福報與智慧上的不足，因此

在度化工作上無法著實的利益眾生。直到福智漸增，能力範圍所及時，

才能真正以財施、法施利益眾生；成佛後更以出世之三乘法廣度眾生出

生死海；乃至涅槃後，其舍利亦讓眾生起信解行證。所謂的福德，論中

言「善法體」，並解釋為：「善根相應諸善法，及善根所起身、心、口業，

和合是法，名為福德」（大正二五，四八八 19—21ｂ）。所言善根即不貪、

不瞋、不癡，換言之，由善的身、口、意去造作六波羅蜜等善法，即名

為福德。那麼，龍樹所說的福德是否就是善業的別名呢？其實不然，由

龍樹所說的「善法體」，大可推測福德應是造作之後所產生的餘力。就

像有部所說的「無表業」或大乘唯識的「種子」說，是動作產生後所遺

留下來的潛在力量。雖不會即刻引發果報體，但有推動促成果報的作

用，直至時機成熟便形成異熟果報。又論中說：從初發心到坐道場的修

行過程，「是中菩薩自修福德和合得佛道，乃至入無餘涅槃」（大正二五，

四八八ｂ）。意即是說：菩薩修六波羅蜜等所得的福德，是成佛乃至入

無餘涅槃的因素；福德只是成佛前所累積的資糧。而這種資糧，是自己

的修行所得的「善法體」，在未形成果報前，只是潛藏內心的力量，那

又如何能給予眾生呢？因此，龍樹有如此的看法：「善法體不可與人」，

想必也是基於這點而說的。 

在小乘的觀念中，其於業的作用關係上，也是主張自作業受的原

理。雖然，緣起法是生滅無常，沒有一個恆存不變的自我；但是，有情

是依惑、業、苦而形成輪迴的相續。從有情本身，依無明而造業受報，

無不說明了自作自受的道理。同樣的，所造的善業，在緣起的法則下，

也是離不開自作自受的範疇。可見，以龍樹的看法，其實也是忠於原始

佛教之理念。因此，關於這一點，其實大小乘或南北傳之間是一致的。 

（二）眾生的因緣 

雖然，龍樹主張福德不可與人，但實際上，從其他經論的記載，多

少可以了解這並非完全不可能。尤其，在南傳經之〈鬼事部〉（Petta—

vatthu）裡，便敘說了許多從迴向中獲利的可能性。在漢傳的《撰集百

緣經》（相當於梵文的 Avadana—wataka）也有如此類似的典故，其中

在〈老母善愛慳貪緣〉中，更記述迴向福德能與之說，如下所言： 

（鬼）：「唯願大王慈哀憐愍，為我設供，請佛及僧，使我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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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弊惡之身。」（波斯匿）王即問言：「為汝設福，若得知不 

？」彼人答言：「設福必得，王自當見。」…尋即為設，請 

佛及僧。咒願（迴向）已竟，彼樹下人，百味飲食，自然在 

前（大正四，二一四 8—16ｃ）。 

有關於此，在《雜阿含經》（大正二，二七二ｂ）中也有提到婆羅

門問佛：為已故親人造福，彼是否受用的問題。然，這些也只是點出其

可能性，而背後的原因則不很詳盡。不過，在《大毘婆沙論》中，則詳

述了其中的道理，如其言： 

如諸聚落城邑中人，或為子孫不斷絕故，或為財產增盛故， 

或為富名久流傳故，以法非法集諸財寶牛羊等物，於己親屬 

尚不欲與，況施他人。彼由慳貪纏縛心故，捨人同分生鬼趣 

中，於自舍宅水竇廁溷不淨處住。彼有親屬追戀生苦，作是 

念言：「彼集財產自不受用，亦不施人，今生何所？」遂集 

親里，請諸沙門婆羅門等，設大施會，願此資彼捨苦受樂。 

爾時餓鬼於自住處，見如是事，於自親里生眷想，於其財物 

生己有想，即時歡喜；於福田所，生信敬心，於其所作起隨 

喜心，便離重苦。由此因緣祭祀則到。問：若爾何故不名他 

作業他受果耶？答：不爾，彼於爾時由生敬信、隨喜心故， 

見施功德慳貪過失，由此增長捨相應思，成順現受業得現法 

果故（大正二七，六一ａ）。 

由此可見，若為先亡布施造福，對方是有可能獲利，然彼須具備某

種條件，也就是對福田起信敬心，及對其親屬所作起隨喜心。但這畢竟

不是對方親自去做，是否有他作業他受果的情形，而違反了因果呢？有

關此一問題，論中也作了回答說：「不爾，彼於爾時，由生敬信、隨喜

心故，見施功德，慳貪過失，由此增長捨相應思，成順現受業得現法果」

（大正二七，六一ａ）。敬信、隨喜及捨，三者都是屬於意業，由意業

的轉變而致使果報的變化，其中最主要的因素還是捨心。 

除此之外，慚愧及懺悔也是決定迴向是否成效的關鍵所在，舉如《撰

集百緣經》中，說優多羅母墮餓鬼後，乞求其兒，優多羅比丘說：「汝

今若能為我設供，施佛及僧，為我懺悔，我得脫餓鬼身」。爾時，比丘

便以憐憫之心，更為彼設齋供養佛及僧眾。同時，其母也親自來到現場

發露懺悔，聽聞佛法而起慚愧心。隨後，即福報轉增，乃至得須陀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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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四，二二五ｂ）。 

如上所說，眾生是否能從迴向中受益，須從其所具備的條件上考

量。迴向者可說是一個助緣，從行善到迴向的過程之間，若眾生能隨喜、

信敬、懺悔，甚而捨掉煩惱，那他們必能獲益。反之，假如他們煩惱深

厚，對福田及所行善事產生排斥性的話，那麼，迴向者便自享其果。又

如淨影慧遠法師，於其所著之《大乘義章》中說：「佛法雖無自業他人

受果，亦無他業自己受報，非無彼此互相助緣，以相助故得以己善迴施

於彼，以迴向故於未來世常能不捨，利益眾生助令修善，故須迴向」（大

正四四，六三七ａ）。因此，迴向眾生是否成效，就看迴向者是否能以

善法誘引被迴向者生起清淨心，若能如此，迴向者便能增上自己的悲

心，增廣自己的福德；被迴向者則因自己淨心現前而能除障致福。換言

之，這是共業之下所形成的結果。從此角度來看，迴向則不壞龍樹所說

業力自負的法則，且能會通迴向利益他人的諸經之例證。 

總之，迴向，於自利上來說，是讓志向更明確與堅固。明確者，即

修行目的不求人、天之有漏善法，而是向於涅槃解脫—一切智，或究竟

菩提—一切種智。堅固者，時時迴向即能不忘初心，乃至逆境也不退心。

在利他方面，特別是大乘，非常重視教化眾生的任務，所以除了追求菩

提的志向，嚴土熟生也是必要的志向。然，迴向是否能利益眾生，就待

眾生是否也能與善法相應。若雙方都能與善法相應，形成共業，那其實

雙方都會從中獲益，互相成就。 

 

五、結論 

從以上的探討中，迴向之內容可分為以下幾點： 

（一）迴向的語義很廣，從梵文 parinama 中所能知道的解釋，即

有迴繞、迴入、改變、轉向等的意味。另外，南傳經典中也有關於迴向

的內容，但所用的語詞則是 dakkhinam adisi、pattim adasi 等。 

Dakkhinam，梵文是 daksina，它們的原意是供養或供品，這是婆羅門

教中原有的定義，但後來則演變成為福德（merit）。Adisi 或 adewanam 

則是給與的意思，所以兩者併合，即有將福德給與（他人）的意思，由

此引申福德迴向眾生之意。佛教所說的迴向主要可分為兩點，一、自利

方面，即迴向二乘的涅槃與大乘的菩提；二、利他方面，即迴向於眾生

或淨佛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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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各經論中，可了解迴向經由原始佛教到初期大乘的演變過

程。迴向並非佛教獨有，彼於當時的印度社會早已普及化。佛教將其納

入討論範圍，一方面是基於當時的需求，另一方面則將它，由世俗的觀

念導入佛法的知見。然而，在整個佛教歷史的演變中，其含義及內容也

隨之變化；從著重自我解脫的迴向到三心（菩提願、大悲心及無所得慧）

相應的迴向，由此不難發現大小乘思想所造成之影響。換言之，迴向是

從最基層的社會，發生在對死後生天的期望及對亡者的悼念；佛教則將

其導入出世間的正見，令修行的目標朝向解脫生死輪迴、悲智相應的究

竟處。尤其是著重悲心的大乘佛教，迴向淨佛國土是菩薩的任務。此外，

修行者也可以藉著迴向而往生於淨土。但隨所依據的經典不同，所以往

生的條件也有所差異。 

（三）至於迴向的可行性，各家說法雖異，但都有其所見與不見。

龍樹菩薩是主張福德不可迴向，此須待果報成熟後，才能給與眾生。因

為，善行所得之善業體，於緣起的定律上是不能與人的，否則即有自作

他受的反常現象。可是，龍樹菩薩卻忽略了共業之下所產生的可能性。

其實，若雙方的因緣都具足的話，彼此對善法都生起共鳴，通過迴向者

的善行，對方也是能夠得到真實利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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